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22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麗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簡谷淵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高傳盛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

第246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麗凰、簡谷淵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麗凰、簡谷淵（下未分稱時，合稱被

告2人）受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本

案土地）之共有人即告訴人黃兆宏、黃兆興、呂理達、黃明

郎、呂國典、陳淑娥（下未分稱時，合稱告訴人等6人）及

其他共有人所託，於民國107年4月間，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

程序（107年度司執字第26978號，下稱本案強制執行程

序），拆除李信毅（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在本案土地

上之建物（下稱本案建物）。被告2人本應忠實執行受託事

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詎其等竟共同意圖為自己

之不法利益，基於背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接續犯意聯絡，

在本案土地多數共有人未同意之情形下，由被告李麗凰先私

自與李信毅約定將本案建物之一切權利皆轉讓予被告簡谷

淵，後被告2人共同偽造告訴人黃兆宏之印章，並在具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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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權之委任書上之委任人「黃兆宏」欄位蓋印1次，再執

該偽造之委任書（下稱本案委任書），向本院遞狀撤回前揭

強制執行程序，違背所受託之任務，並將本案建物出租予他

人，獲取利益而造成本案土地之共有人受有損害。因認被告

2人涉犯刑法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及刑法第216條、第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

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

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

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

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

決意旨參照）。而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

目的，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

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是告訴人之

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資審認，不

得以之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

1300號、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2人於偵查中

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黃兆興於偵查中之指述、證人李信毅

於偵查中之證述、被告李麗凰與證人李信毅簽立之協議書

（下稱本案協議書）影本、108年6月27日共有人討論決議簽

署書影本、民事聲請撤回強制執行狀、本院107年度司執字

第26978號民事裁定、本案委任書及本案建物之租賃契約翻

拍照片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李麗凰固坦承有持本案委任書，以告訴人黃兆宏、

黃正寬及被告簡谷淵之代理人名義，向本院聲請前揭強制執

行程序，嗣被告李麗凰與李信毅達成和解後，李信毅將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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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與被告簡谷淵，被告李麗凰再具狀

撤回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之聲請等事實，被告簡谷淵則坦承為

本案建物稅籍登記名義人之事實。惟被告2人均否認有何公

訴意旨所指犯行。被告李麗凰辯稱：本案委任書上「黃兆

宏」的印章是告訴人黃兆興拿來蓋印的，蓋章當時有很多人

在場，我確實有得到本案土地多數共有人的同意，他們委任

我撤回強制執行，我才會拿去桃園地院遞狀，當初在聲請強

制執行時，我們就有確切的講，如果李信毅本案土地還給我

們，我們就不追究不當得利，也不拆除本案房屋，而且本案

房屋出租後所收取的租金，我也有分配給其他共有人，我是

為大家做服務，李信毅要歸還本案房屋時，我們親戚都有問

告訴人黃兆興要不要登記他的名字，是告訴人黃兆興自己說

不要，可能是因為有稅賦的問題，其他共有人都沒有人想要

辦理登記，所以我只好登記在我兒子即被告簡谷淵名下等

語。被告簡谷淵則辯稱：我對於公訴意旨所載內容根本不知

情，也不知道本案土地、建物的相關糾葛及過程，這些都是

繼承自我父親，先前也都是由我母親即被告李麗凰在處理這

些事情，我是單純信賴我母親，詳細情形我並不瞭解等語。

辯護人則為被告2人辯護稱：告訴人黃兆宏早在108年1月23

日就前揭強制執行案件聲請閱卷，當時即已知悉是由被告李

麗凰所代理，且被告李麗凰係於107年4月13日聲請強制執

行，嗣後才與李信毅協商成立並撤回強制執行聲請，公訴意

旨卻稱被告李麗凰先與李信毅達成協議後再與被告簡谷淵共

同偽造告訴人黃兆宏之印章，蓋印於本案委任書上，再撤回

強制執行聲請，起訴書所載事實之時序有嚴重謬誤，自屬可

疑，再者，依本案土地之共有人歷次開會討論，主要決議就

是如果李信毅拒絕返還本案土地，就要強制執行拆除本案建

物，倘李信毅同意與共有人和解，則本案建物就可以拿來繼

續出租，而被告李麗凰後續出租本案建物與攤販後，亦隨即

將收取之租金按共有比例分配給各共有人，並無損害共有人

利益之背信行為；而就被告簡谷淵部分，依證人黃兆宏、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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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娥、黃明郎等人之證述可知，被告簡谷淵從未參與本案強

制執行程序之相關會議，亦不知悉相關案件的緣由，檢察官

亦未具體說明被告簡谷淵究竟有何行為分擔，公訴意旨認定

事實未憑證據，實嫌率斷等語。經查：

　㈠被告李麗凰前於107年4月13日，以告訴人黃正寬、黃兆宏、

被告簡谷淵之共同代理人名義，向本院提出本案委任書，並

持本院106年度重訴字第18號民事判決（下稱拆屋還地訴

訟）為執行名義，對李信毅聲請本案強制執行程序，嗣被告

李麗凰另以其個人名義，於108年8月1日與李信毅達成和

解，約定由李信毅將本案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與被告簡

谷淵，被告李麗凰再於108年8月12日，以告訴人黃正寬、黃

兆宏、被告簡谷淵之共同代理人名義，具狀撤回本案強制執

行程序之聲請等節，業據被告李麗凰供承在卷，並有民事聲

請強制執行狀、本案委任書、民事聲請撤回強制執行狀（見

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26978號卷第4頁、第5頁、第413

頁）、本案協議書影本（見108年度他字第7832號卷第71至7

2頁）等件在卷可佐，是此節事實，首堪認定。

　㈡偽造文書罪嫌部分

　⒈對於被告李麗凰以告訴人黃正寬、黃兆宏、被告簡谷淵之共

同代理人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之緣由，證人即告訴人

黃兆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土地共有人在拆屋還地訴訟

勝訴後，分別於108年6月27日、108年7月29日有決議要聲請

強制執行，被告李麗凰雖然不是本案土地共有人，但因為她

是親戚，且從事過代書，也有參與過法律程序，她自己自告

奮勇，說一定可以勝訴、可以省下律師費，我們就在口頭上

委任被告李麗凰去聲請強制執行，但前揭2次會議我都沒有

在場，我是委任告訴人黃兆興、陳淑娥幫我處理，我也有同

意用我的名字向法院提出強制執行聲請等語（見訴字卷一第

300至304頁、第308至309頁），可徵被告李麗凰辯稱其確有

經告訴人黃兆宏之授權始會以其名義聲請強制執行等語，應

堪採信。而證人黃兆宏雖另證稱：本案委任書上「黃兆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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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章不是我的，我也沒有同意蓋印這份委任書，我也未曾

將印章交給告訴人黃兆興保管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03至304

頁），然證人黃兆宏既已自承有同意被告李麗凰以其名義聲

請本案強制執行程序，衡情被告李麗凰於此情形下，實無偽

刻、偽造「黃兆宏」印章、印文之動機及必要，再參以證人

即本案土地共有人劉政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沒有看過本

案委任書，但我曾經在聚餐時看過黃正寬蓋印一份文件，告

訴人黃兆宏的印章是告訴人黃兆興說要拿回去給告訴人黃兆

宏蓋，後面就是告訴人黃兆興跟被告李麗凰去聯絡，我不知

道蓋印章那份文件的內容為何，但我知道是要提告李信毅把

本案建物還給我們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02至103頁），

由此亦可徵被告李麗凰辯稱：本案委任書上「黃兆宏」的印

章是由告訴人黃兆興拿來蓋印的等語，尚非全然無據。從

而，本案委任書上「黃兆宏」之印文，究否確係由被告李麗

凰所蓋印，容非無疑，自難遽以證人黃兆宏此部分證述情

節，而為不利被告李麗凰之事實認定。

　⒉又證人即告訴人黃兆宏於本院審理時固證稱：我們只有授權

一般委任權限給被告李麗凰，並沒有賦予她特別代理權這麼

大的權利，我的認知上就是授權她單純的送件而已，我是一

直到108年8月時，聽法院說被告李麗凰已經撤銷強制執行聲

請，我才注意到民事執行卷宗裡面有本案委任書，詢問書記

官後，才知道一般代理跟特別代理的區別等語（見訴字卷一

第302至304頁）。另據證人即告訴人陳淑娥於本院審理時證

稱：我在108年1月23日與告訴人黃兆宏去法院閱覽執行卷宗

時，就有看到本案委任書上面寫特別委任，我當時還跟告訴

人黃兆宏討論何謂特別委任，我們當時的認知就是只有委任

被告李麗凰作跑腿的動作，沒有包括訴訟的權限，後來是書

記官跟我們說明我們才知道事態嚴重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3

4頁、第340至343頁）。然查：

　⑴於拆屋還地訴訟中，告訴人黃兆宏係以其本人名義參與訴

訟，被告李麗凰則以被告簡谷淵之訴訟代理人身分參與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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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且於該案訴訟言詞辯論時，告訴人黃兆宏及被告李麗凰

均曾當庭撤回部分之訴，此有拆屋還地訴訟之言詞辯論筆錄

在卷可按（見本院106年度重訴字第18號民事卷第62至63

頁），則告訴人黃兆宏既係親自參與並見聞上開民事訴訟案

件之言詞辯論程序，當可知悉民事訴訟代理人之權限，顯非

僅止於「單純送件」、「跑腿」等庶務性事項。再衡諸其證

稱被告李麗凰係宣稱「一定可以勝訴」、「可以省下律師

費」等語，則以其曾親自參與拆屋還地訴訟，更自承於本案

強制執行程序尚且積極向法院聲請閱覽卷宗、提供拆除計畫

之情，足見依告訴人黃兆宏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其應可

知悉民事訴訟程序乃至於強制執行程序，自非僅僅單純送件

即可完成之文書作業，而係攸關訴訟成敗、進行訴訟行為、

事涉法律專業之事項，是證人黃兆宏及陳淑娥證稱其等主觀

上認知僅授與被告李麗凰單純送件、跑腿之權限等語，核與

常情明顯相違，非無瑕疵可指。

　⑵且就本案土地共有人代表開會授權被告李麗凰之經過，證人

黃兆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們沒有賦予被告李麗凰特別代

理的權限，當時的會議內容完全沒有提到特別代理權，我們

也沒有想到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02至303頁）；證人陳淑娥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那時候被告李麗凰說要代表訴訟，所謂

代表訴訟就是要跟李信毅拆屋還地的強制執行程序等語（見

訴字卷一第333至334頁），由其等之證述情節可知，本案共

有人召集會議討論由何人代表進行強制執行聲請時，會議參

與者並未明確就被告李麗凰之授權範圍進行具體討論或作出

明確限制，則依前揭各該證人證述情節，實無從排除被告李

麗凰與告訴人黃兆宏、陳淑娥等人雙方就本案強制執行程序

代理權之授與，因溝通上之誤會而存有認知落差，是縱本案

委任書上「黃兆宏」之印文確係由被告李麗凰所蓋印，然其

是否係明知未經授與特別代理權或未得告訴人黃兆宏之同

意，而具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亦非無疑。

　⒊準此，公訴意旨固認本案委任書上「黃兆宏」之印文係遭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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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惟依卷內事證，不僅無從判斷實際行為人是否確為被告

李麗凰或經其授意而為之人，且由證人黃兆宏之證述可知，

其亦曾同意由被告李麗凰以其名義提起強制執行程序之聲

請，況依證人黃兆宏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其應可知悉強

制執行程序之代理並非僅止於單純送件，衡以證人陳淑娥之

證述內容，本案土地共有人於會議中亦未針對代理權之具體

授權範圍進行討論或限制，自無從排除本案係因雙方溝通誤

會所致之可能，要難僅憑上開告訴人有瑕疵之指述，遽認被

告李麗凰客觀上有何偽造行為或主觀上具有偽造文書之犯

意。

　㈢背信罪嫌部分

　⒈關於拆屋還地訴訟勝訴後，本案土地共有人是否欲繼續聲請

強制執行乙節，證人陳淑娥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們有些人

覺得要拆，有些人覺得不拆也有不拆的好處，到了108年6月

27日的會議，因為拆比不拆的效益還要大，這次開會是因為

有的人提出不拆的選項，有這樣的聲音出來，所以我們才會

做最後的討論，最後是決定要拆，在108年6月27日及同年7

月29日兩次會議中，我好像有聽到被告李麗凰提到李信毅有

聯絡她，表示願意把本案建物主動歸還，當時大家聽到李信

毅要歸還，就表示我們就收下來等語（見訴字卷三第52至53

頁），證人劉政義則證稱：108年6月27日的會議紀錄雖然記

載結論是要繼續聲請強制執行，但我的理解是如果本案建物

不還給我們就要拆，如果要還就不拆，當初開會時因為李信

毅沒有要還給我們，所以才會決議還是要繼續強制執行，但

開會之後經過一段時間，李信毅又說要還給我們等語（見訴

字卷二第104至105頁）。由此部分證人證述情節可知，本案

土地共有人取得執行名義後，對於是否欲繼續聲請強制執

行，無非仍存有諸多現實層面考量，土地共有人間是否確實

已取得明確共識，前揭證人就此所述未盡一致，且果若本案

土地多數共有人早已無意與李信毅進行和解，決定繼續本案

強制執行程序，衡情亦無必要於108年6月27日作出決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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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8年7月29日再次召集會議討論相同事宜，足見被告李麗

凰辯稱：108年6月27日開會是李信毅那時候還沒有確定要和

解、要還我們土地，所以大家還在模稜兩可的時候，有的人

說要拆，有的人說不拆，108年7月29日當時李信毅已經表明

土地及房子都一併要還給我們，把稅籍移轉給我們，所以我

們才會再開這次會等語，應非全然無據。從而，被告李麗凰

與李信毅達成和解並撤回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之聲請，是否確

係違反多數土地共有人之共識，而違背其受託任務，自非無

疑。

　⒉另觀諸本案土地共有人108年6月27日會議紀錄記載：108年6

月17日法院履勘拆除安全狀況完成，當日李信毅方又提議雙

方再度調解，考量存款恐不足執行拆除費用，另黃讚魁提承

包強制拆除及土地代管方案；表決後全數通過強制拆除案繼

續執行，後續拆除費用不足部分由各房徵收或另委託黃讚魁

承包強制拆除及土地代管方案，未有決議等情（見訴字卷二

第73頁）可知，縱然於拆屋還地訴訟已取得勝訴判決，然本

案土地共有人之現有共同存款已無力預先負擔拆除費用，於

108年6月27日之會議中，對於拆除費用不足部分應如何處理

等節，亦未達成決議，證人黃兆宏、陳淑娥等人雖一再證稱

本案土地共有人自始至終均堅持要繼續強制執行，然其等對

於拆除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或如何解決，均未能明確證述，

且由卷內所附歷次相關會議紀錄以觀，就此亦未見本案土地

共有人有何具體討論，則在存款不足墊付拆除費用，亦無其

他解決方案之情況下，本案土地共有人如仍繼續堅持強制執

行程序，毋寧係不切實際之事，而與常情相違，是告訴人黃

兆宏、陳淑娥此部分指述情節，亦容有合理懷疑之存在。

　⒊至證人黃兆興就拆屋還地訴訟之始末、108年6月17日及同年

7月29二次會議討論內容、過程及相關決議之主要梗概，於

本院110年11月9日審理時原先均空言泛稱：不知道、不清

楚、忘記了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19至330頁），嗣於本院11

2年4月25日審理時，就上情始改口與證人黃兆宏為一致之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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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見訴字卷三第38至45頁），其證述情節前後不一，難認

與事實相符，自亦無從憑此遽為不利被告2人之事實認定。

　⒋末查，被告李麗凰於108年8月1日與李信毅達成和解後，確

有告知其他土地共有人乙節，核與證人陳淑娥於本院審理時

證稱：有一次開會，被告李麗凰把李信毅跟他的和解書拿來

開會，說她已經跟李信毅達成協議，她有拿出本案協議書，

來，我還有用手機拍下來等語相符（見訴字卷一第338頁、

第341頁），且被告李麗凰嗣將本案土地及建物出租與市場

攤販後，於108年8月至111年7月31間，亦確實有將所收取之

租金，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與其他土地共有人等情，有

被告李麗凰所提出租賃契約、土地租金分配表、土地權利人

領用租金簽收資料、收租及領受租金明細分配表（見訴字卷

一第253至261頁、第263至267頁、第287至293頁、訴字卷二

第271至278頁）等件可佐，並據證人呂理亮、證人黃正寬於

本院審理時均證稱：我確實有收到這些錢才會簽收等語明確

（見訴字卷三第120頁、第128頁）。而證人黃兆宏於本院審

理時證稱：我有聽說過被告李麗凰有把租金分給每個共有

人，但我不同意，被告李麗凰也曾經掛號寄送給我們，但我

們都退件沒有收，其他很多共有人也是不收，因為我們沒有

授權給她來做這件事情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07頁），由此

益見被告李麗凰確有分配租金之行為，此不因證人黃兆宏拒

絕領受而有不同。從而，被告李麗凰將本案建物出租與他人

後，既確有將所得租金依應有部分比例分配與其他土地共有

人，亦難逕認其主觀上有何為自己不法利益，或加損害於本

案土地全體共有人之意圖，自無從率認被告李麗凰涉犯公訴

意旨所指背信犯行。

　⒌綜上，被告李麗凰撤回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之聲請，是否確與

本案土地多數共有人之共識相違，仍存有合理懷疑之空間，

且由其確有將本案土地及建物出租後所得租金按比例分配與

其他共有人之舉，亦難率認其主觀上具不法所有意圖，則依

罪疑唯輕、有疑唯利被告之刑事訴訟基本原則，當無從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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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背信罪之刑責相繩。

　㈣被告簡谷淵部分

　　被告簡谷淵固於被告李麗凰與李信毅達成和解後，出名為本

案建物之稅籍登記名義人，然觀諸證人黃兆宏於本院審理時

證稱：我印象中被告簡谷淵並沒有參加過本案土地共有人的

相關會議，大部分都是被告李麗凰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07

頁）；證人黃兆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李麗凰不是本案

土地的共有人，她是把本案建物的稅籍登記在她兒子即被告

簡谷淵名下，但都是被告李麗凰出面處理，不是被告簡谷淵

在處理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23頁）；證人陳淑娥於本院審

理時證稱：被告簡谷淵並未參加本案土地共有人會議或是強

制執行程序等語（見訴字卷二第117頁），均在在可徵被告

簡谷淵並未參與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亦未曾出席本案土地共

有人間之相關會議，更未受告訴人等6人及其他共有人所

託，卷內亦無任何積極證據足資審認被告簡谷淵究與被告李

麗凰前揭行為有何關連，公訴意旨復未指明被告簡谷淵共同

涉犯偽造文書及背信等罪嫌之具體行為分擔究竟為何，衡以

被告簡谷淵與被告李麗凰為至親，縱其基於親屬間之信賴關

係，未予過問細節即同意出具名義為本案建物之稅籍登記名

義人，亦與我國社會通念無明顯相違，要難憑此遽認其有何

公訴意旨所指犯行。

五、綜上所述，本案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方法，其為訴訟上之證

明，客觀上未能達到使通常一般之人均無合理之懷疑，而可

確信被告2人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程度，本院自無從形成

有罪之心證，既不能證明其等犯罪，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

被告2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哲名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寧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江德民

　　　　　　　　　　　　　　　　　　　法　官　何信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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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黃皓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

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宜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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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22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麗凰








被      告  簡谷淵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高傳盛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246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麗凰、簡谷淵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李麗凰、簡谷淵（下未分稱時，合稱被告2人）受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之共有人即告訴人黃兆宏、黃兆興、呂理達、黃明郎、呂國典、陳淑娥（下未分稱時，合稱告訴人等6人）及其他共有人所託，於民國107年4月間，向本院聲請強制執行程序（107年度司執字第26978號，下稱本案強制執行程序），拆除李信毅（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在本案土地上之建物（下稱本案建物）。被告2人本應忠實執行受託事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詎其等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之不法利益，基於背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接續犯意聯絡，在本案土地多數共有人未同意之情形下，由被告李麗凰先私自與李信毅約定將本案建物之一切權利皆轉讓予被告簡谷淵，後被告2人共同偽造告訴人黃兆宏之印章，並在具特別代理權之委任書上之委任人「黃兆宏」欄位蓋印1次，再執該偽造之委任書（下稱本案委任書），向本院遞狀撤回前揭強制執行程序，違背所受託之任務，並將本案建物出租予他人，獲取利益而造成本案土地之共有人受有損害。因認被告2人涉犯刑法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及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是告訴人之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資審認，不得以之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300號、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2人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黃兆興於偵查中之指述、證人李信毅於偵查中之證述、被告李麗凰與證人李信毅簽立之協議書（下稱本案協議書）影本、108年6月27日共有人討論決議簽署書影本、民事聲請撤回強制執行狀、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26978號民事裁定、本案委任書及本案建物之租賃契約翻拍照片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李麗凰固坦承有持本案委任書，以告訴人黃兆宏、黃正寬及被告簡谷淵之代理人名義，向本院聲請前揭強制執行程序，嗣被告李麗凰與李信毅達成和解後，李信毅將本案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與被告簡谷淵，被告李麗凰再具狀撤回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之聲請等事實，被告簡谷淵則坦承為本案建物稅籍登記名義人之事實。惟被告2人均否認有何公訴意旨所指犯行。被告李麗凰辯稱：本案委任書上「黃兆宏」的印章是告訴人黃兆興拿來蓋印的，蓋章當時有很多人在場，我確實有得到本案土地多數共有人的同意，他們委任我撤回強制執行，我才會拿去桃園地院遞狀，當初在聲請強制執行時，我們就有確切的講，如果李信毅本案土地還給我們，我們就不追究不當得利，也不拆除本案房屋，而且本案房屋出租後所收取的租金，我也有分配給其他共有人，我是為大家做服務，李信毅要歸還本案房屋時，我們親戚都有問告訴人黃兆興要不要登記他的名字，是告訴人黃兆興自己說不要，可能是因為有稅賦的問題，其他共有人都沒有人想要辦理登記，所以我只好登記在我兒子即被告簡谷淵名下等語。被告簡谷淵則辯稱：我對於公訴意旨所載內容根本不知情，也不知道本案土地、建物的相關糾葛及過程，這些都是繼承自我父親，先前也都是由我母親即被告李麗凰在處理這些事情，我是單純信賴我母親，詳細情形我並不瞭解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2人辯護稱：告訴人黃兆宏早在108年1月23日就前揭強制執行案件聲請閱卷，當時即已知悉是由被告李麗凰所代理，且被告李麗凰係於107年4月13日聲請強制執行，嗣後才與李信毅協商成立並撤回強制執行聲請，公訴意旨卻稱被告李麗凰先與李信毅達成協議後再與被告簡谷淵共同偽造告訴人黃兆宏之印章，蓋印於本案委任書上，再撤回強制執行聲請，起訴書所載事實之時序有嚴重謬誤，自屬可疑，再者，依本案土地之共有人歷次開會討論，主要決議就是如果李信毅拒絕返還本案土地，就要強制執行拆除本案建物，倘李信毅同意與共有人和解，則本案建物就可以拿來繼續出租，而被告李麗凰後續出租本案建物與攤販後，亦隨即將收取之租金按共有比例分配給各共有人，並無損害共有人利益之背信行為；而就被告簡谷淵部分，依證人黃兆宏、陳淑娥、黃明郎等人之證述可知，被告簡谷淵從未參與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之相關會議，亦不知悉相關案件的緣由，檢察官亦未具體說明被告簡谷淵究竟有何行為分擔，公訴意旨認定事實未憑證據，實嫌率斷等語。經查：
　㈠被告李麗凰前於107年4月13日，以告訴人黃正寬、黃兆宏、被告簡谷淵之共同代理人名義，向本院提出本案委任書，並持本院106年度重訴字第18號民事判決（下稱拆屋還地訴訟）為執行名義，對李信毅聲請本案強制執行程序，嗣被告李麗凰另以其個人名義，於108年8月1日與李信毅達成和解，約定由李信毅將本案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與被告簡谷淵，被告李麗凰再於108年8月12日，以告訴人黃正寬、黃兆宏、被告簡谷淵之共同代理人名義，具狀撤回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之聲請等節，業據被告李麗凰供承在卷，並有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本案委任書、民事聲請撤回強制執行狀（見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26978號卷第4頁、第5頁、第413頁）、本案協議書影本（見108年度他字第7832號卷第71至72頁）等件在卷可佐，是此節事實，首堪認定。
　㈡偽造文書罪嫌部分
　⒈對於被告李麗凰以告訴人黃正寬、黃兆宏、被告簡谷淵之共同代理人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之緣由，證人即告訴人黃兆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土地共有人在拆屋還地訴訟勝訴後，分別於108年6月27日、108年7月29日有決議要聲請強制執行，被告李麗凰雖然不是本案土地共有人，但因為她是親戚，且從事過代書，也有參與過法律程序，她自己自告奮勇，說一定可以勝訴、可以省下律師費，我們就在口頭上委任被告李麗凰去聲請強制執行，但前揭2次會議我都沒有在場，我是委任告訴人黃兆興、陳淑娥幫我處理，我也有同意用我的名字向法院提出強制執行聲請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00至304頁、第308至309頁），可徵被告李麗凰辯稱其確有經告訴人黃兆宏之授權始會以其名義聲請強制執行等語，應堪採信。而證人黃兆宏雖另證稱：本案委任書上「黃兆宏」的印章不是我的，我也沒有同意蓋印這份委任書，我也未曾將印章交給告訴人黃兆興保管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03至304頁），然證人黃兆宏既已自承有同意被告李麗凰以其名義聲請本案強制執行程序，衡情被告李麗凰於此情形下，實無偽刻、偽造「黃兆宏」印章、印文之動機及必要，再參以證人即本案土地共有人劉政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沒有看過本案委任書，但我曾經在聚餐時看過黃正寬蓋印一份文件，告訴人黃兆宏的印章是告訴人黃兆興說要拿回去給告訴人黃兆宏蓋，後面就是告訴人黃兆興跟被告李麗凰去聯絡，我不知道蓋印章那份文件的內容為何，但我知道是要提告李信毅把本案建物還給我們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02至103頁），由此亦可徵被告李麗凰辯稱：本案委任書上「黃兆宏」的印章是由告訴人黃兆興拿來蓋印的等語，尚非全然無據。從而，本案委任書上「黃兆宏」之印文，究否確係由被告李麗凰所蓋印，容非無疑，自難遽以證人黃兆宏此部分證述情節，而為不利被告李麗凰之事實認定。
　⒉又證人即告訴人黃兆宏於本院審理時固證稱：我們只有授權一般委任權限給被告李麗凰，並沒有賦予她特別代理權這麼大的權利，我的認知上就是授權她單純的送件而已，我是一直到108年8月時，聽法院說被告李麗凰已經撤銷強制執行聲請，我才注意到民事執行卷宗裡面有本案委任書，詢問書記官後，才知道一般代理跟特別代理的區別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02至304頁）。另據證人即告訴人陳淑娥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108年1月23日與告訴人黃兆宏去法院閱覽執行卷宗時，就有看到本案委任書上面寫特別委任，我當時還跟告訴人黃兆宏討論何謂特別委任，我們當時的認知就是只有委任被告李麗凰作跑腿的動作，沒有包括訴訟的權限，後來是書記官跟我們說明我們才知道事態嚴重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34頁、第340至343頁）。然查：
　⑴於拆屋還地訴訟中，告訴人黃兆宏係以其本人名義參與訴訟，被告李麗凰則以被告簡谷淵之訴訟代理人身分參與訴訟，且於該案訴訟言詞辯論時，告訴人黃兆宏及被告李麗凰均曾當庭撤回部分之訴，此有拆屋還地訴訟之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按（見本院106年度重訴字第18號民事卷第62至63頁），則告訴人黃兆宏既係親自參與並見聞上開民事訴訟案件之言詞辯論程序，當可知悉民事訴訟代理人之權限，顯非僅止於「單純送件」、「跑腿」等庶務性事項。再衡諸其證稱被告李麗凰係宣稱「一定可以勝訴」、「可以省下律師費」等語，則以其曾親自參與拆屋還地訴訟，更自承於本案強制執行程序尚且積極向法院聲請閱覽卷宗、提供拆除計畫之情，足見依告訴人黃兆宏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其應可知悉民事訴訟程序乃至於強制執行程序，自非僅僅單純送件即可完成之文書作業，而係攸關訴訟成敗、進行訴訟行為、事涉法律專業之事項，是證人黃兆宏及陳淑娥證稱其等主觀上認知僅授與被告李麗凰單純送件、跑腿之權限等語，核與常情明顯相違，非無瑕疵可指。
　⑵且就本案土地共有人代表開會授權被告李麗凰之經過，證人黃兆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們沒有賦予被告李麗凰特別代理的權限，當時的會議內容完全沒有提到特別代理權，我們也沒有想到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02至303頁）；證人陳淑娥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那時候被告李麗凰說要代表訴訟，所謂代表訴訟就是要跟李信毅拆屋還地的強制執行程序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33至334頁），由其等之證述情節可知，本案共有人召集會議討論由何人代表進行強制執行聲請時，會議參與者並未明確就被告李麗凰之授權範圍進行具體討論或作出明確限制，則依前揭各該證人證述情節，實無從排除被告李麗凰與告訴人黃兆宏、陳淑娥等人雙方就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代理權之授與，因溝通上之誤會而存有認知落差，是縱本案委任書上「黃兆宏」之印文確係由被告李麗凰所蓋印，然其是否係明知未經授與特別代理權或未得告訴人黃兆宏之同意，而具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亦非無疑。
　⒊準此，公訴意旨固認本案委任書上「黃兆宏」之印文係遭偽造，惟依卷內事證，不僅無從判斷實際行為人是否確為被告李麗凰或經其授意而為之人，且由證人黃兆宏之證述可知，其亦曾同意由被告李麗凰以其名義提起強制執行程序之聲請，況依證人黃兆宏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其應可知悉強制執行程序之代理並非僅止於單純送件，衡以證人陳淑娥之證述內容，本案土地共有人於會議中亦未針對代理權之具體授權範圍進行討論或限制，自無從排除本案係因雙方溝通誤會所致之可能，要難僅憑上開告訴人有瑕疵之指述，遽認被告李麗凰客觀上有何偽造行為或主觀上具有偽造文書之犯意。
　㈢背信罪嫌部分
　⒈關於拆屋還地訴訟勝訴後，本案土地共有人是否欲繼續聲請強制執行乙節，證人陳淑娥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們有些人覺得要拆，有些人覺得不拆也有不拆的好處，到了108年6月27日的會議，因為拆比不拆的效益還要大，這次開會是因為有的人提出不拆的選項，有這樣的聲音出來，所以我們才會做最後的討論，最後是決定要拆，在108年6月27日及同年7月29日兩次會議中，我好像有聽到被告李麗凰提到李信毅有聯絡她，表示願意把本案建物主動歸還，當時大家聽到李信毅要歸還，就表示我們就收下來等語（見訴字卷三第52至53頁），證人劉政義則證稱：108年6月27日的會議紀錄雖然記載結論是要繼續聲請強制執行，但我的理解是如果本案建物不還給我們就要拆，如果要還就不拆，當初開會時因為李信毅沒有要還給我們，所以才會決議還是要繼續強制執行，但開會之後經過一段時間，李信毅又說要還給我們等語（見訴字卷二第104至105頁）。由此部分證人證述情節可知，本案土地共有人取得執行名義後，對於是否欲繼續聲請強制執行，無非仍存有諸多現實層面考量，土地共有人間是否確實已取得明確共識，前揭證人就此所述未盡一致，且果若本案土地多數共有人早已無意與李信毅進行和解，決定繼續本案強制執行程序，衡情亦無必要於108年6月27日作出決議後，於108年7月29日再次召集會議討論相同事宜，足見被告李麗凰辯稱：108年6月27日開會是李信毅那時候還沒有確定要和解、要還我們土地，所以大家還在模稜兩可的時候，有的人說要拆，有的人說不拆，108年7月29日當時李信毅已經表明土地及房子都一併要還給我們，把稅籍移轉給我們，所以我們才會再開這次會等語，應非全然無據。從而，被告李麗凰與李信毅達成和解並撤回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之聲請，是否確係違反多數土地共有人之共識，而違背其受託任務，自非無疑。
　⒉另觀諸本案土地共有人108年6月27日會議紀錄記載：108年6月17日法院履勘拆除安全狀況完成，當日李信毅方又提議雙方再度調解，考量存款恐不足執行拆除費用，另黃讚魁提承包強制拆除及土地代管方案；表決後全數通過強制拆除案繼續執行，後續拆除費用不足部分由各房徵收或另委託黃讚魁承包強制拆除及土地代管方案，未有決議等情（見訴字卷二第73頁）可知，縱然於拆屋還地訴訟已取得勝訴判決，然本案土地共有人之現有共同存款已無力預先負擔拆除費用，於108年6月27日之會議中，對於拆除費用不足部分應如何處理等節，亦未達成決議，證人黃兆宏、陳淑娥等人雖一再證稱本案土地共有人自始至終均堅持要繼續強制執行，然其等對於拆除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或如何解決，均未能明確證述，且由卷內所附歷次相關會議紀錄以觀，就此亦未見本案土地共有人有何具體討論，則在存款不足墊付拆除費用，亦無其他解決方案之情況下，本案土地共有人如仍繼續堅持強制執行程序，毋寧係不切實際之事，而與常情相違，是告訴人黃兆宏、陳淑娥此部分指述情節，亦容有合理懷疑之存在。
　⒊至證人黃兆興就拆屋還地訴訟之始末、108年6月17日及同年7月29二次會議討論內容、過程及相關決議之主要梗概，於本院110年11月9日審理時原先均空言泛稱：不知道、不清楚、忘記了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19至330頁），嗣於本院112年4月25日審理時，就上情始改口與證人黃兆宏為一致之陳述（見訴字卷三第38至45頁），其證述情節前後不一，難認與事實相符，自亦無從憑此遽為不利被告2人之事實認定。
　⒋末查，被告李麗凰於108年8月1日與李信毅達成和解後，確有告知其他土地共有人乙節，核與證人陳淑娥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有一次開會，被告李麗凰把李信毅跟他的和解書拿來開會，說她已經跟李信毅達成協議，她有拿出本案協議書，來，我還有用手機拍下來等語相符（見訴字卷一第338頁、第341頁），且被告李麗凰嗣將本案土地及建物出租與市場攤販後，於108年8月至111年7月31間，亦確實有將所收取之租金，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與其他土地共有人等情，有被告李麗凰所提出租賃契約、土地租金分配表、土地權利人領用租金簽收資料、收租及領受租金明細分配表（見訴字卷一第253至261頁、第263至267頁、第287至293頁、訴字卷二第271至278頁）等件可佐，並據證人呂理亮、證人黃正寬於本院審理時均證稱：我確實有收到這些錢才會簽收等語明確（見訴字卷三第120頁、第128頁）。而證人黃兆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有聽說過被告李麗凰有把租金分給每個共有人，但我不同意，被告李麗凰也曾經掛號寄送給我們，但我們都退件沒有收，其他很多共有人也是不收，因為我們沒有授權給她來做這件事情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07頁），由此益見被告李麗凰確有分配租金之行為，此不因證人黃兆宏拒絕領受而有不同。從而，被告李麗凰將本案建物出租與他人後，既確有將所得租金依應有部分比例分配與其他土地共有人，亦難逕認其主觀上有何為自己不法利益，或加損害於本案土地全體共有人之意圖，自無從率認被告李麗凰涉犯公訴意旨所指背信犯行。
　⒌綜上，被告李麗凰撤回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之聲請，是否確與本案土地多數共有人之共識相違，仍存有合理懷疑之空間，且由其確有將本案土地及建物出租後所得租金按比例分配與其他共有人之舉，亦難率認其主觀上具不法所有意圖，則依罪疑唯輕、有疑唯利被告之刑事訴訟基本原則，當無從遽以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背信罪之刑責相繩。
　㈣被告簡谷淵部分
　　被告簡谷淵固於被告李麗凰與李信毅達成和解後，出名為本案建物之稅籍登記名義人，然觀諸證人黃兆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印象中被告簡谷淵並沒有參加過本案土地共有人的相關會議，大部分都是被告李麗凰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07頁）；證人黃兆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李麗凰不是本案土地的共有人，她是把本案建物的稅籍登記在她兒子即被告簡谷淵名下，但都是被告李麗凰出面處理，不是被告簡谷淵在處理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23頁）；證人陳淑娥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簡谷淵並未參加本案土地共有人會議或是強制執行程序等語（見訴字卷二第117頁），均在在可徵被告簡谷淵並未參與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亦未曾出席本案土地共有人間之相關會議，更未受告訴人等6人及其他共有人所託，卷內亦無任何積極證據足資審認被告簡谷淵究與被告李麗凰前揭行為有何關連，公訴意旨復未指明被告簡谷淵共同涉犯偽造文書及背信等罪嫌之具體行為分擔究竟為何，衡以被告簡谷淵與被告李麗凰為至親，縱其基於親屬間之信賴關係，未予過問細節即同意出具名義為本案建物之稅籍登記名義人，亦與我國社會通念無明顯相違，要難憑此遽認其有何公訴意旨所指犯行。
五、綜上所述，本案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方法，其為訴訟上之證明，客觀上未能達到使通常一般之人均無合理之懷疑，而可確信被告2人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程度，本院自無從形成有罪之心證，既不能證明其等犯罪，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2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哲名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寧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江德民
　　　　　　　　　　　　　　　　　　　法　官　何信儀
　　　　　　　　　　　　　　　　　　　法　官　黃皓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宜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22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麗凰




被      告  簡谷淵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高傳盛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
第246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麗凰、簡谷淵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李麗凰、簡谷淵（下未分稱時，合稱被告
    2人）受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
    之共有人即告訴人黃兆宏、黃兆興、呂理達、黃明郎、呂國
    典、陳淑娥（下未分稱時，合稱告訴人等6人）及其他共有
    人所託，於民國107年4月間，向本院聲請強制執行程序（107
    年度司執字第26978號，下稱本案強制執行程序），拆除李信
    毅（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在本案土地上之建物（下稱
    本案建物）。被告2人本應忠實執行受託事務，並盡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詎其等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之不法利益，基
    於背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接續犯意聯絡，在本案土地多數共
    有人未同意之情形下，由被告李麗凰先私自與李信毅約定將本
    案建物之一切權利皆轉讓予被告簡谷淵，後被告2人共同偽造
    告訴人黃兆宏之印章，並在具特別代理權之委任書上之委任
    人「黃兆宏」欄位蓋印1次，再執該偽造之委任書（下稱本
    案委任書），向本院遞狀撤回前揭強制執行程序，違背所受託
    之任務，並將本案建物出租予他人，獲取利益而造成本案土
    地之共有人受有損害。因認被告2人涉犯刑法342條第1項之
    背信罪嫌及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
    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
    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
    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
    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
    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
    決意旨參照）。而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
    目的，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
    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是告訴人之
    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資審認，不
    得以之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
    1300號、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2人於偵查中
    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黃兆興於偵查中之指述、證人李信毅
    於偵查中之證述、被告李麗凰與證人李信毅簽立之協議書（下
    稱本案協議書）影本、108年6月27日共有人討論決議簽署書
    影本、民事聲請撤回強制執行狀、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269
    78號民事裁定、本案委任書及本案建物之租賃契約翻拍照片
    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李麗凰固坦承有持本案委任書，以告訴人黃兆宏、黃
    正寬及被告簡谷淵之代理人名義，向本院聲請前揭強制執行
    程序，嗣被告李麗凰與李信毅達成和解後，李信毅將本案建物
    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與被告簡谷淵，被告李麗凰再具狀撤回本
    案強制執行程序之聲請等事實，被告簡谷淵則坦承為本案建
    物稅籍登記名義人之事實。惟被告2人均否認有何公訴意旨
    所指犯行。被告李麗凰辯稱：本案委任書上「黃兆宏」的印章
    是告訴人黃兆興拿來蓋印的，蓋章當時有很多人在場，我確
    實有得到本案土地多數共有人的同意，他們委任我撤回強制
    執行，我才會拿去桃園地院遞狀，當初在聲請強制執行時，
    我們就有確切的講，如果李信毅本案土地還給我們，我們就
    不追究不當得利，也不拆除本案房屋，而且本案房屋出租後
    所收取的租金，我也有分配給其他共有人，我是為大家做服
    務，李信毅要歸還本案房屋時，我們親戚都有問告訴人黃兆
    興要不要登記他的名字，是告訴人黃兆興自己說不要，可能
    是因為有稅賦的問題，其他共有人都沒有人想要辦理登記，
    所以我只好登記在我兒子即被告簡谷淵名下等語。被告簡谷
    淵則辯稱：我對於公訴意旨所載內容根本不知情，也不知道
    本案土地、建物的相關糾葛及過程，這些都是繼承自我父親
    ，先前也都是由我母親即被告李麗凰在處理這些事情，我是單
    純信賴我母親，詳細情形我並不瞭解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
    2人辯護稱：告訴人黃兆宏早在108年1月23日就前揭強制執
    行案件聲請閱卷，當時即已知悉是由被告李麗凰所代理，且被
    告李麗凰係於107年4月13日聲請強制執行，嗣後才與李信毅協
    商成立並撤回強制執行聲請，公訴意旨卻稱被告李麗凰先與李
    信毅達成協議後再與被告簡谷淵共同偽造告訴人黃兆宏之印
    章，蓋印於本案委任書上，再撤回強制執行聲請，起訴書所
    載事實之時序有嚴重謬誤，自屬可疑，再者，依本案土地之
    共有人歷次開會討論，主要決議就是如果李信毅拒絕返還本
    案土地，就要強制執行拆除本案建物，倘李信毅同意與共有
    人和解，則本案建物就可以拿來繼續出租，而被告李麗凰後續
    出租本案建物與攤販後，亦隨即將收取之租金按共有比例分
    配給各共有人，並無損害共有人利益之背信行為；而就被告
    簡谷淵部分，依證人黃兆宏、陳淑娥、黃明郎等人之證述可
    知，被告簡谷淵從未參與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之相關會議，亦
    不知悉相關案件的緣由，檢察官亦未具體說明被告簡谷淵究
    竟有何行為分擔，公訴意旨認定事實未憑證據，實嫌率斷等
    語。經查：
　㈠被告李麗凰前於107年4月13日，以告訴人黃正寬、黃兆宏、被
    告簡谷淵之共同代理人名義，向本院提出本案委任書，並持
    本院106年度重訴字第18號民事判決（下稱拆屋還地訴訟）
    為執行名義，對李信毅聲請本案強制執行程序，嗣被告李麗凰
    另以其個人名義，於108年8月1日與李信毅達成和解，約定
    由李信毅將本案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與被告簡谷淵，被
    告李麗凰再於108年8月12日，以告訴人黃正寬、黃兆宏、被告
    簡谷淵之共同代理人名義，具狀撤回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之聲
    請等節，業據被告李麗凰供承在卷，並有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
    、本案委任書、民事聲請撤回強制執行狀（見本院107年度
    司執字第26978號卷第4頁、第5頁、第413頁）、本案協議書
    影本（見108年度他字第7832號卷第71至72頁）等件在卷可
    佐，是此節事實，首堪認定。
　㈡偽造文書罪嫌部分
　⒈對於被告李麗凰以告訴人黃正寬、黃兆宏、被告簡谷淵之共同
    代理人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之緣由，證人即告訴人黃
    兆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土地共有人在拆屋還地訴訟勝
    訴後，分別於108年6月27日、108年7月29日有決議要聲請強
    制執行，被告李麗凰雖然不是本案土地共有人，但因為她是親
    戚，且從事過代書，也有參與過法律程序，她自己自告奮勇
    ，說一定可以勝訴、可以省下律師費，我們就在口頭上委任
    被告李麗凰去聲請強制執行，但前揭2次會議我都沒有在場，
    我是委任告訴人黃兆興、陳淑娥幫我處理，我也有同意用我
    的名字向法院提出強制執行聲請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00至3
    04頁、第308至309頁），可徵被告李麗凰辯稱其確有經告訴人
    黃兆宏之授權始會以其名義聲請強制執行等語，應堪採信。
    而證人黃兆宏雖另證稱：本案委任書上「黃兆宏」的印章不
    是我的，我也沒有同意蓋印這份委任書，我也未曾將印章交
    給告訴人黃兆興保管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03至304頁），然
    證人黃兆宏既已自承有同意被告李麗凰以其名義聲請本案強制
    執行程序，衡情被告李麗凰於此情形下，實無偽刻、偽造「黃
    兆宏」印章、印文之動機及必要，再參以證人即本案土地共
    有人劉政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沒有看過本案委任書，但
    我曾經在聚餐時看過黃正寬蓋印一份文件，告訴人黃兆宏的
    印章是告訴人黃兆興說要拿回去給告訴人黃兆宏蓋，後面就
    是告訴人黃兆興跟被告李麗凰去聯絡，我不知道蓋印章那份文
    件的內容為何，但我知道是要提告李信毅把本案建物還給我
    們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02至103頁），由此亦可徵被告
    李麗凰辯稱：本案委任書上「黃兆宏」的印章是由告訴人黃兆
    興拿來蓋印的等語，尚非全然無據。從而，本案委任書上「
    黃兆宏」之印文，究否確係由被告李麗凰所蓋印，容非無疑，
    自難遽以證人黃兆宏此部分證述情節，而為不利被告李麗凰之
    事實認定。
　⒉又證人即告訴人黃兆宏於本院審理時固證稱：我們只有授權
    一般委任權限給被告李麗凰，並沒有賦予她特別代理權這麼大
    的權利，我的認知上就是授權她單純的送件而已，我是一直
    到108年8月時，聽法院說被告李麗凰已經撤銷強制執行聲請，
    我才注意到民事執行卷宗裡面有本案委任書，詢問書記官後
    ，才知道一般代理跟特別代理的區別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0
    2至304頁）。另據證人即告訴人陳淑娥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我在108年1月23日與告訴人黃兆宏去法院閱覽執行卷宗時，
    就有看到本案委任書上面寫特別委任，我當時還跟告訴人黃
    兆宏討論何謂特別委任，我們當時的認知就是只有委任被告
    李麗凰作跑腿的動作，沒有包括訴訟的權限，後來是書記官跟
    我們說明我們才知道事態嚴重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34頁、
    第340至343頁）。然查：
　⑴於拆屋還地訴訟中，告訴人黃兆宏係以其本人名義參與訴訟
    ，被告李麗凰則以被告簡谷淵之訴訟代理人身分參與訴訟，且
    於該案訴訟言詞辯論時，告訴人黃兆宏及被告李麗凰均曾當庭
    撤回部分之訴，此有拆屋還地訴訟之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按
    （見本院106年度重訴字第18號民事卷第62至63頁），則告
    訴人黃兆宏既係親自參與並見聞上開民事訴訟案件之言詞辯
    論程序，當可知悉民事訴訟代理人之權限，顯非僅止於「單
    純送件」、「跑腿」等庶務性事項。再衡諸其證稱被告李麗凰
    係宣稱「一定可以勝訴」、「可以省下律師費」等語，則以
    其曾親自參與拆屋還地訴訟，更自承於本案強制執行程序尚
    且積極向法院聲請閱覽卷宗、提供拆除計畫之情，足見依告
    訴人黃兆宏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其應可知悉民事訴訟程
    序乃至於強制執行程序，自非僅僅單純送件即可完成之文書
    作業，而係攸關訴訟成敗、進行訴訟行為、事涉法律專業之
    事項，是證人黃兆宏及陳淑娥證稱其等主觀上認知僅授與被
    告李麗凰單純送件、跑腿之權限等語，核與常情明顯相違，非
    無瑕疵可指。
　⑵且就本案土地共有人代表開會授權被告李麗凰之經過，證人黃
    兆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們沒有賦予被告李麗凰特別代理的
    權限，當時的會議內容完全沒有提到特別代理權，我們也沒
    有想到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02至303頁）；證人陳淑娥於本
    院審理時證稱：那時候被告李麗凰說要代表訴訟，所謂代表訴
    訟就是要跟李信毅拆屋還地的強制執行程序等語（見訴字卷
    一第333至334頁），由其等之證述情節可知，本案共有人召
    集會議討論由何人代表進行強制執行聲請時，會議參與者並
    未明確就被告李麗凰之授權範圍進行具體討論或作出明確限制
    ，則依前揭各該證人證述情節，實無從排除被告李麗凰與告訴
    人黃兆宏、陳淑娥等人雙方就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代理權之授
    與，因溝通上之誤會而存有認知落差，是縱本案委任書上「
    黃兆宏」之印文確係由被告李麗凰所蓋印，然其是否係明知未
    經授與特別代理權或未得告訴人黃兆宏之同意，而具偽造文
    書之主觀犯意，亦非無疑。
　⒊準此，公訴意旨固認本案委任書上「黃兆宏」之印文係遭偽
    造，惟依卷內事證，不僅無從判斷實際行為人是否確為被告
    李麗凰或經其授意而為之人，且由證人黃兆宏之證述可知，其
    亦曾同意由被告李麗凰以其名義提起強制執行程序之聲請，況
    依證人黃兆宏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其應可知悉強制執行
    程序之代理並非僅止於單純送件，衡以證人陳淑娥之證述內
    容，本案土地共有人於會議中亦未針對代理權之具體授權範
    圍進行討論或限制，自無從排除本案係因雙方溝通誤會所致
    之可能，要難僅憑上開告訴人有瑕疵之指述，遽認被告李麗凰
    客觀上有何偽造行為或主觀上具有偽造文書之犯意。
　㈢背信罪嫌部分
　⒈關於拆屋還地訴訟勝訴後，本案土地共有人是否欲繼續聲請
    強制執行乙節，證人陳淑娥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們有些人
    覺得要拆，有些人覺得不拆也有不拆的好處，到了108年6月
    27日的會議，因為拆比不拆的效益還要大，這次開會是因為
    有的人提出不拆的選項，有這樣的聲音出來，所以我們才會
    做最後的討論，最後是決定要拆，在108年6月27日及同年7
    月29日兩次會議中，我好像有聽到被告李麗凰提到李信毅有聯
    絡她，表示願意把本案建物主動歸還，當時大家聽到李信毅
    要歸還，就表示我們就收下來等語（見訴字卷三第52至53頁
    ），證人劉政義則證稱：108年6月27日的會議紀錄雖然記載
    結論是要繼續聲請強制執行，但我的理解是如果本案建物不
    還給我們就要拆，如果要還就不拆，當初開會時因為李信毅
    沒有要還給我們，所以才會決議還是要繼續強制執行，但開
    會之後經過一段時間，李信毅又說要還給我們等語（見訴字
    卷二第104至105頁）。由此部分證人證述情節可知，本案土
    地共有人取得執行名義後，對於是否欲繼續聲請強制執行，
    無非仍存有諸多現實層面考量，土地共有人間是否確實已取
    得明確共識，前揭證人就此所述未盡一致，且果若本案土地
    多數共有人早已無意與李信毅進行和解，決定繼續本案強制
    執行程序，衡情亦無必要於108年6月27日作出決議後，於10
    8年7月29日再次召集會議討論相同事宜，足見被告李麗凰辯稱
    ：108年6月27日開會是李信毅那時候還沒有確定要和解、要
    還我們土地，所以大家還在模稜兩可的時候，有的人說要拆
    ，有的人說不拆，108年7月29日當時李信毅已經表明土地及
    房子都一併要還給我們，把稅籍移轉給我們，所以我們才會
    再開這次會等語，應非全然無據。從而，被告李麗凰與李信毅
    達成和解並撤回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之聲請，是否確係違反多
    數土地共有人之共識，而違背其受託任務，自非無疑。
　⒉另觀諸本案土地共有人108年6月27日會議紀錄記載：108年6
    月17日法院履勘拆除安全狀況完成，當日李信毅方又提議雙
    方再度調解，考量存款恐不足執行拆除費用，另黃讚魁提承
    包強制拆除及土地代管方案；表決後全數通過強制拆除案繼
    續執行，後續拆除費用不足部分由各房徵收或另委託黃讚魁
    承包強制拆除及土地代管方案，未有決議等情（見訴字卷二
    第73頁）可知，縱然於拆屋還地訴訟已取得勝訴判決，然本
    案土地共有人之現有共同存款已無力預先負擔拆除費用，於
    108年6月27日之會議中，對於拆除費用不足部分應如何處理
    等節，亦未達成決議，證人黃兆宏、陳淑娥等人雖一再證稱
    本案土地共有人自始至終均堅持要繼續強制執行，然其等對
    於拆除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或如何解決，均未能明確證述，
    且由卷內所附歷次相關會議紀錄以觀，就此亦未見本案土地
    共有人有何具體討論，則在存款不足墊付拆除費用，亦無其
    他解決方案之情況下，本案土地共有人如仍繼續堅持強制執
    行程序，毋寧係不切實際之事，而與常情相違，是告訴人黃
    兆宏、陳淑娥此部分指述情節，亦容有合理懷疑之存在。
　⒊至證人黃兆興就拆屋還地訴訟之始末、108年6月17日及同年7
    月29二次會議討論內容、過程及相關決議之主要梗概，於本
    院110年11月9日審理時原先均空言泛稱：不知道、不清楚、
    忘記了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19至330頁），嗣於本院112年4
    月25日審理時，就上情始改口與證人黃兆宏為一致之陳述（
    見訴字卷三第38至45頁），其證述情節前後不一，難認與事
    實相符，自亦無從憑此遽為不利被告2人之事實認定。
　⒋末查，被告李麗凰於108年8月1日與李信毅達成和解後，確有告
    知其他土地共有人乙節，核與證人陳淑娥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有一次開會，被告李麗凰把李信毅跟他的和解書拿來開會，
    說她已經跟李信毅達成協議，她有拿出本案協議書，來，我
    還有用手機拍下來等語相符（見訴字卷一第338頁、第341頁
    ），且被告李麗凰嗣將本案土地及建物出租與市場攤販後，於
    108年8月至111年7月31間，亦確實有將所收取之租金，按應
    有部分之比例，分配與其他土地共有人等情，有被告李麗凰所
    提出租賃契約、土地租金分配表、土地權利人領用租金簽收
    資料、收租及領受租金明細分配表（見訴字卷一第253至261
    頁、第263至267頁、第287至293頁、訴字卷二第271至278頁
    ）等件可佐，並據證人呂理亮、證人黃正寬於本院審理時均
    證稱：我確實有收到這些錢才會簽收等語明確（見訴字卷三
    第120頁、第128頁）。而證人黃兆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
    有聽說過被告李麗凰有把租金分給每個共有人，但我不同意，
    被告李麗凰也曾經掛號寄送給我們，但我們都退件沒有收，其
    他很多共有人也是不收，因為我們沒有授權給她來做這件事
    情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07頁），由此益見被告李麗凰確有分
    配租金之行為，此不因證人黃兆宏拒絕領受而有不同。從而
    ，被告李麗凰將本案建物出租與他人後，既確有將所得租金依
    應有部分比例分配與其他土地共有人，亦難逕認其主觀上有
    何為自己不法利益，或加損害於本案土地全體共有人之意圖
    ，自無從率認被告李麗凰涉犯公訴意旨所指背信犯行。
　⒌綜上，被告李麗凰撤回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之聲請，是否確與本
    案土地多數共有人之共識相違，仍存有合理懷疑之空間，且
    由其確有將本案土地及建物出租後所得租金按比例分配與其
    他共有人之舉，亦難率認其主觀上具不法所有意圖，則依罪
    疑唯輕、有疑唯利被告之刑事訴訟基本原則，當無從遽以行
    使偽造私文書及背信罪之刑責相繩。
　㈣被告簡谷淵部分
　　被告簡谷淵固於被告李麗凰與李信毅達成和解後，出名為本案
    建物之稅籍登記名義人，然觀諸證人黃兆宏於本院審理時證
    稱：我印象中被告簡谷淵並沒有參加過本案土地共有人的相
    關會議，大部分都是被告李麗凰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07頁）
    ；證人黃兆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李麗凰不是本案土地的
    共有人，她是把本案建物的稅籍登記在她兒子即被告簡谷淵
    名下，但都是被告李麗凰出面處理，不是被告簡谷淵在處理等
    語（見訴字卷一第323頁）；證人陳淑娥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被告簡谷淵並未參加本案土地共有人會議或是強制執行程
    序等語（見訴字卷二第117頁），均在在可徵被告簡谷淵並
    未參與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亦未曾出席本案土地共有人間之
    相關會議，更未受告訴人等6人及其他共有人所託，卷內亦
    無任何積極證據足資審認被告簡谷淵究與被告李麗凰前揭行為
    有何關連，公訴意旨復未指明被告簡谷淵共同涉犯偽造文書
    及背信等罪嫌之具體行為分擔究竟為何，衡以被告簡谷淵與
    被告李麗凰為至親，縱其基於親屬間之信賴關係，未予過問細
    節即同意出具名義為本案建物之稅籍登記名義人，亦與我國
    社會通念無明顯相違，要難憑此遽認其有何公訴意旨所指犯
    行。
五、綜上所述，本案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方法，其為訴訟上之證
    明，客觀上未能達到使通常一般之人均無合理之懷疑，而可
    確信被告2人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程度，本院自無從形成
    有罪之心證，既不能證明其等犯罪，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
    被告2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哲名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寧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江德民
　　　　　　　　　　　　　　　　　　　法　官　何信儀
　　　　　　　　　　　　　　　　　　　法　官　黃皓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
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宜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22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麗凰




被      告  簡谷淵


共      同
選任辯護人  高傳盛律師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246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麗凰、簡谷淵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李麗凰、簡谷淵（下未分稱時，合稱被告2人）受桃園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之共有人即告訴人黃兆宏、黃兆興、呂理達、黃明郎、呂國典、陳淑娥（下未分稱時，合稱告訴人等6人）及其他共有人所託，於民國107年4月間，向本院聲請強制執行程序（107年度司執字第26978號，下稱本案強制執行程序），拆除李信毅（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在本案土地上之建物（下稱本案建物）。被告2人本應忠實執行受託事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詎其等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之不法利益，基於背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接續犯意聯絡，在本案土地多數共有人未同意之情形下，由被告李麗凰先私自與李信毅約定將本案建物之一切權利皆轉讓予被告簡谷淵，後被告2人共同偽造告訴人黃兆宏之印章，並在具特別代理權之委任書上之委任人「黃兆宏」欄位蓋印1次，再執該偽造之委任書（下稱本案委任書），向本院遞狀撤回前揭強制執行程序，違背所受託之任務，並將本案建物出租予他人，獲取利益而造成本案土地之共有人受有損害。因認被告2人涉犯刑法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及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是告訴人之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資審認，不得以之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300號、95年度台上字第601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2人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黃兆興於偵查中之指述、證人李信毅於偵查中之證述、被告李麗凰與證人李信毅簽立之協議書（下稱本案協議書）影本、108年6月27日共有人討論決議簽署書影本、民事聲請撤回強制執行狀、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26978號民事裁定、本案委任書及本案建物之租賃契約翻拍照片等件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李麗凰固坦承有持本案委任書，以告訴人黃兆宏、黃正寬及被告簡谷淵之代理人名義，向本院聲請前揭強制執行程序，嗣被告李麗凰與李信毅達成和解後，李信毅將本案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與被告簡谷淵，被告李麗凰再具狀撤回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之聲請等事實，被告簡谷淵則坦承為本案建物稅籍登記名義人之事實。惟被告2人均否認有何公訴意旨所指犯行。被告李麗凰辯稱：本案委任書上「黃兆宏」的印章是告訴人黃兆興拿來蓋印的，蓋章當時有很多人在場，我確實有得到本案土地多數共有人的同意，他們委任我撤回強制執行，我才會拿去桃園地院遞狀，當初在聲請強制執行時，我們就有確切的講，如果李信毅本案土地還給我們，我們就不追究不當得利，也不拆除本案房屋，而且本案房屋出租後所收取的租金，我也有分配給其他共有人，我是為大家做服務，李信毅要歸還本案房屋時，我們親戚都有問告訴人黃兆興要不要登記他的名字，是告訴人黃兆興自己說不要，可能是因為有稅賦的問題，其他共有人都沒有人想要辦理登記，所以我只好登記在我兒子即被告簡谷淵名下等語。被告簡谷淵則辯稱：我對於公訴意旨所載內容根本不知情，也不知道本案土地、建物的相關糾葛及過程，這些都是繼承自我父親，先前也都是由我母親即被告李麗凰在處理這些事情，我是單純信賴我母親，詳細情形我並不瞭解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2人辯護稱：告訴人黃兆宏早在108年1月23日就前揭強制執行案件聲請閱卷，當時即已知悉是由被告李麗凰所代理，且被告李麗凰係於107年4月13日聲請強制執行，嗣後才與李信毅協商成立並撤回強制執行聲請，公訴意旨卻稱被告李麗凰先與李信毅達成協議後再與被告簡谷淵共同偽造告訴人黃兆宏之印章，蓋印於本案委任書上，再撤回強制執行聲請，起訴書所載事實之時序有嚴重謬誤，自屬可疑，再者，依本案土地之共有人歷次開會討論，主要決議就是如果李信毅拒絕返還本案土地，就要強制執行拆除本案建物，倘李信毅同意與共有人和解，則本案建物就可以拿來繼續出租，而被告李麗凰後續出租本案建物與攤販後，亦隨即將收取之租金按共有比例分配給各共有人，並無損害共有人利益之背信行為；而就被告簡谷淵部分，依證人黃兆宏、陳淑娥、黃明郎等人之證述可知，被告簡谷淵從未參與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之相關會議，亦不知悉相關案件的緣由，檢察官亦未具體說明被告簡谷淵究竟有何行為分擔，公訴意旨認定事實未憑證據，實嫌率斷等語。經查：
　㈠被告李麗凰前於107年4月13日，以告訴人黃正寬、黃兆宏、被告簡谷淵之共同代理人名義，向本院提出本案委任書，並持本院106年度重訴字第18號民事判決（下稱拆屋還地訴訟）為執行名義，對李信毅聲請本案強制執行程序，嗣被告李麗凰另以其個人名義，於108年8月1日與李信毅達成和解，約定由李信毅將本案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移轉與被告簡谷淵，被告李麗凰再於108年8月12日，以告訴人黃正寬、黃兆宏、被告簡谷淵之共同代理人名義，具狀撤回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之聲請等節，業據被告李麗凰供承在卷，並有民事聲請強制執行狀、本案委任書、民事聲請撤回強制執行狀（見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26978號卷第4頁、第5頁、第413頁）、本案協議書影本（見108年度他字第7832號卷第71至72頁）等件在卷可佐，是此節事實，首堪認定。
　㈡偽造文書罪嫌部分
　⒈對於被告李麗凰以告訴人黃正寬、黃兆宏、被告簡谷淵之共同代理人名義，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之緣由，證人即告訴人黃兆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土地共有人在拆屋還地訴訟勝訴後，分別於108年6月27日、108年7月29日有決議要聲請強制執行，被告李麗凰雖然不是本案土地共有人，但因為她是親戚，且從事過代書，也有參與過法律程序，她自己自告奮勇，說一定可以勝訴、可以省下律師費，我們就在口頭上委任被告李麗凰去聲請強制執行，但前揭2次會議我都沒有在場，我是委任告訴人黃兆興、陳淑娥幫我處理，我也有同意用我的名字向法院提出強制執行聲請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00至304頁、第308至309頁），可徵被告李麗凰辯稱其確有經告訴人黃兆宏之授權始會以其名義聲請強制執行等語，應堪採信。而證人黃兆宏雖另證稱：本案委任書上「黃兆宏」的印章不是我的，我也沒有同意蓋印這份委任書，我也未曾將印章交給告訴人黃兆興保管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03至304頁），然證人黃兆宏既已自承有同意被告李麗凰以其名義聲請本案強制執行程序，衡情被告李麗凰於此情形下，實無偽刻、偽造「黃兆宏」印章、印文之動機及必要，再參以證人即本案土地共有人劉政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沒有看過本案委任書，但我曾經在聚餐時看過黃正寬蓋印一份文件，告訴人黃兆宏的印章是告訴人黃兆興說要拿回去給告訴人黃兆宏蓋，後面就是告訴人黃兆興跟被告李麗凰去聯絡，我不知道蓋印章那份文件的內容為何，但我知道是要提告李信毅把本案建物還給我們等語（見本院訴字卷二第102至103頁），由此亦可徵被告李麗凰辯稱：本案委任書上「黃兆宏」的印章是由告訴人黃兆興拿來蓋印的等語，尚非全然無據。從而，本案委任書上「黃兆宏」之印文，究否確係由被告李麗凰所蓋印，容非無疑，自難遽以證人黃兆宏此部分證述情節，而為不利被告李麗凰之事實認定。
　⒉又證人即告訴人黃兆宏於本院審理時固證稱：我們只有授權一般委任權限給被告李麗凰，並沒有賦予她特別代理權這麼大的權利，我的認知上就是授權她單純的送件而已，我是一直到108年8月時，聽法院說被告李麗凰已經撤銷強制執行聲請，我才注意到民事執行卷宗裡面有本案委任書，詢問書記官後，才知道一般代理跟特別代理的區別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02至304頁）。另據證人即告訴人陳淑娥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108年1月23日與告訴人黃兆宏去法院閱覽執行卷宗時，就有看到本案委任書上面寫特別委任，我當時還跟告訴人黃兆宏討論何謂特別委任，我們當時的認知就是只有委任被告李麗凰作跑腿的動作，沒有包括訴訟的權限，後來是書記官跟我們說明我們才知道事態嚴重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34頁、第340至343頁）。然查：
　⑴於拆屋還地訴訟中，告訴人黃兆宏係以其本人名義參與訴訟，被告李麗凰則以被告簡谷淵之訴訟代理人身分參與訴訟，且於該案訴訟言詞辯論時，告訴人黃兆宏及被告李麗凰均曾當庭撤回部分之訴，此有拆屋還地訴訟之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按（見本院106年度重訴字第18號民事卷第62至63頁），則告訴人黃兆宏既係親自參與並見聞上開民事訴訟案件之言詞辯論程序，當可知悉民事訴訟代理人之權限，顯非僅止於「單純送件」、「跑腿」等庶務性事項。再衡諸其證稱被告李麗凰係宣稱「一定可以勝訴」、「可以省下律師費」等語，則以其曾親自參與拆屋還地訴訟，更自承於本案強制執行程序尚且積極向法院聲請閱覽卷宗、提供拆除計畫之情，足見依告訴人黃兆宏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其應可知悉民事訴訟程序乃至於強制執行程序，自非僅僅單純送件即可完成之文書作業，而係攸關訴訟成敗、進行訴訟行為、事涉法律專業之事項，是證人黃兆宏及陳淑娥證稱其等主觀上認知僅授與被告李麗凰單純送件、跑腿之權限等語，核與常情明顯相違，非無瑕疵可指。
　⑵且就本案土地共有人代表開會授權被告李麗凰之經過，證人黃兆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們沒有賦予被告李麗凰特別代理的權限，當時的會議內容完全沒有提到特別代理權，我們也沒有想到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02至303頁）；證人陳淑娥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那時候被告李麗凰說要代表訴訟，所謂代表訴訟就是要跟李信毅拆屋還地的強制執行程序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33至334頁），由其等之證述情節可知，本案共有人召集會議討論由何人代表進行強制執行聲請時，會議參與者並未明確就被告李麗凰之授權範圍進行具體討論或作出明確限制，則依前揭各該證人證述情節，實無從排除被告李麗凰與告訴人黃兆宏、陳淑娥等人雙方就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代理權之授與，因溝通上之誤會而存有認知落差，是縱本案委任書上「黃兆宏」之印文確係由被告李麗凰所蓋印，然其是否係明知未經授與特別代理權或未得告訴人黃兆宏之同意，而具偽造文書之主觀犯意，亦非無疑。
　⒊準此，公訴意旨固認本案委任書上「黃兆宏」之印文係遭偽造，惟依卷內事證，不僅無從判斷實際行為人是否確為被告李麗凰或經其授意而為之人，且由證人黃兆宏之證述可知，其亦曾同意由被告李麗凰以其名義提起強制執行程序之聲請，況依證人黃兆宏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其應可知悉強制執行程序之代理並非僅止於單純送件，衡以證人陳淑娥之證述內容，本案土地共有人於會議中亦未針對代理權之具體授權範圍進行討論或限制，自無從排除本案係因雙方溝通誤會所致之可能，要難僅憑上開告訴人有瑕疵之指述，遽認被告李麗凰客觀上有何偽造行為或主觀上具有偽造文書之犯意。
　㈢背信罪嫌部分
　⒈關於拆屋還地訴訟勝訴後，本案土地共有人是否欲繼續聲請強制執行乙節，證人陳淑娥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們有些人覺得要拆，有些人覺得不拆也有不拆的好處，到了108年6月27日的會議，因為拆比不拆的效益還要大，這次開會是因為有的人提出不拆的選項，有這樣的聲音出來，所以我們才會做最後的討論，最後是決定要拆，在108年6月27日及同年7月29日兩次會議中，我好像有聽到被告李麗凰提到李信毅有聯絡她，表示願意把本案建物主動歸還，當時大家聽到李信毅要歸還，就表示我們就收下來等語（見訴字卷三第52至53頁），證人劉政義則證稱：108年6月27日的會議紀錄雖然記載結論是要繼續聲請強制執行，但我的理解是如果本案建物不還給我們就要拆，如果要還就不拆，當初開會時因為李信毅沒有要還給我們，所以才會決議還是要繼續強制執行，但開會之後經過一段時間，李信毅又說要還給我們等語（見訴字卷二第104至105頁）。由此部分證人證述情節可知，本案土地共有人取得執行名義後，對於是否欲繼續聲請強制執行，無非仍存有諸多現實層面考量，土地共有人間是否確實已取得明確共識，前揭證人就此所述未盡一致，且果若本案土地多數共有人早已無意與李信毅進行和解，決定繼續本案強制執行程序，衡情亦無必要於108年6月27日作出決議後，於108年7月29日再次召集會議討論相同事宜，足見被告李麗凰辯稱：108年6月27日開會是李信毅那時候還沒有確定要和解、要還我們土地，所以大家還在模稜兩可的時候，有的人說要拆，有的人說不拆，108年7月29日當時李信毅已經表明土地及房子都一併要還給我們，把稅籍移轉給我們，所以我們才會再開這次會等語，應非全然無據。從而，被告李麗凰與李信毅達成和解並撤回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之聲請，是否確係違反多數土地共有人之共識，而違背其受託任務，自非無疑。
　⒉另觀諸本案土地共有人108年6月27日會議紀錄記載：108年6月17日法院履勘拆除安全狀況完成，當日李信毅方又提議雙方再度調解，考量存款恐不足執行拆除費用，另黃讚魁提承包強制拆除及土地代管方案；表決後全數通過強制拆除案繼續執行，後續拆除費用不足部分由各房徵收或另委託黃讚魁承包強制拆除及土地代管方案，未有決議等情（見訴字卷二第73頁）可知，縱然於拆屋還地訴訟已取得勝訴判決，然本案土地共有人之現有共同存款已無力預先負擔拆除費用，於108年6月27日之會議中，對於拆除費用不足部分應如何處理等節，亦未達成決議，證人黃兆宏、陳淑娥等人雖一再證稱本案土地共有人自始至終均堅持要繼續強制執行，然其等對於拆除費用究應由何人負擔或如何解決，均未能明確證述，且由卷內所附歷次相關會議紀錄以觀，就此亦未見本案土地共有人有何具體討論，則在存款不足墊付拆除費用，亦無其他解決方案之情況下，本案土地共有人如仍繼續堅持強制執行程序，毋寧係不切實際之事，而與常情相違，是告訴人黃兆宏、陳淑娥此部分指述情節，亦容有合理懷疑之存在。
　⒊至證人黃兆興就拆屋還地訴訟之始末、108年6月17日及同年7月29二次會議討論內容、過程及相關決議之主要梗概，於本院110年11月9日審理時原先均空言泛稱：不知道、不清楚、忘記了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19至330頁），嗣於本院112年4月25日審理時，就上情始改口與證人黃兆宏為一致之陳述（見訴字卷三第38至45頁），其證述情節前後不一，難認與事實相符，自亦無從憑此遽為不利被告2人之事實認定。
　⒋末查，被告李麗凰於108年8月1日與李信毅達成和解後，確有告知其他土地共有人乙節，核與證人陳淑娥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有一次開會，被告李麗凰把李信毅跟他的和解書拿來開會，說她已經跟李信毅達成協議，她有拿出本案協議書，來，我還有用手機拍下來等語相符（見訴字卷一第338頁、第341頁），且被告李麗凰嗣將本案土地及建物出租與市場攤販後，於108年8月至111年7月31間，亦確實有將所收取之租金，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與其他土地共有人等情，有被告李麗凰所提出租賃契約、土地租金分配表、土地權利人領用租金簽收資料、收租及領受租金明細分配表（見訴字卷一第253至261頁、第263至267頁、第287至293頁、訴字卷二第271至278頁）等件可佐，並據證人呂理亮、證人黃正寬於本院審理時均證稱：我確實有收到這些錢才會簽收等語明確（見訴字卷三第120頁、第128頁）。而證人黃兆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有聽說過被告李麗凰有把租金分給每個共有人，但我不同意，被告李麗凰也曾經掛號寄送給我們，但我們都退件沒有收，其他很多共有人也是不收，因為我們沒有授權給她來做這件事情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07頁），由此益見被告李麗凰確有分配租金之行為，此不因證人黃兆宏拒絕領受而有不同。從而，被告李麗凰將本案建物出租與他人後，既確有將所得租金依應有部分比例分配與其他土地共有人，亦難逕認其主觀上有何為自己不法利益，或加損害於本案土地全體共有人之意圖，自無從率認被告李麗凰涉犯公訴意旨所指背信犯行。
　⒌綜上，被告李麗凰撤回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之聲請，是否確與本案土地多數共有人之共識相違，仍存有合理懷疑之空間，且由其確有將本案土地及建物出租後所得租金按比例分配與其他共有人之舉，亦難率認其主觀上具不法所有意圖，則依罪疑唯輕、有疑唯利被告之刑事訴訟基本原則，當無從遽以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背信罪之刑責相繩。
　㈣被告簡谷淵部分
　　被告簡谷淵固於被告李麗凰與李信毅達成和解後，出名為本案建物之稅籍登記名義人，然觀諸證人黃兆宏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印象中被告簡谷淵並沒有參加過本案土地共有人的相關會議，大部分都是被告李麗凰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07頁）；證人黃兆興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李麗凰不是本案土地的共有人，她是把本案建物的稅籍登記在她兒子即被告簡谷淵名下，但都是被告李麗凰出面處理，不是被告簡谷淵在處理等語（見訴字卷一第323頁）；證人陳淑娥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簡谷淵並未參加本案土地共有人會議或是強制執行程序等語（見訴字卷二第117頁），均在在可徵被告簡谷淵並未參與本案強制執行程序，亦未曾出席本案土地共有人間之相關會議，更未受告訴人等6人及其他共有人所託，卷內亦無任何積極證據足資審認被告簡谷淵究與被告李麗凰前揭行為有何關連，公訴意旨復未指明被告簡谷淵共同涉犯偽造文書及背信等罪嫌之具體行為分擔究竟為何，衡以被告簡谷淵與被告李麗凰為至親，縱其基於親屬間之信賴關係，未予過問細節即同意出具名義為本案建物之稅籍登記名義人，亦與我國社會通念無明顯相違，要難憑此遽認其有何公訴意旨所指犯行。
五、綜上所述，本案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方法，其為訴訟上之證明，客觀上未能達到使通常一般之人均無合理之懷疑，而可確信被告2人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程度，本院自無從形成有罪之心證，既不能證明其等犯罪，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2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哲名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寧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江德民
　　　　　　　　　　　　　　　　　　　法　官　何信儀
　　　　　　　　　　　　　　　　　　　法　官　黃皓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宜庭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